2010年江苏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2009年，我省各级安监部门和非煤矿山企业按照国家安监总局和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扎实有效地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防范事故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整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但是，我省不少非煤矿山生产规模仍然较小，技术装备水平不高，部分非煤矿山不按开采设计或开采方案开采的违规行为依然存在，甚至个别地区的非煤矿山还有擅自非法组织生产的现象。为进一步提升非煤矿山的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加强资源整合、整顿关闭，强化专项整治、打非治违，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的通知》（国办发[2010]15号）精神和全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要求，特制订2010年江苏省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进一步压降非煤矿山事故总量和杜绝重大以上事故为主要目标，以严、细、实的工作作风，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夯实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提升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国家安监总局提出的工作要求。

二、工作目标

1、2010年全省非煤矿山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比2009年下降5％以上，确保不发生较大以上事故。

2、加大安全监管力度，严把“三同时”关口，全面推行先进适用的安全技术和装备，使非煤矿山达到系统完善、开采有序、作业规范、管理到位；尾矿库实现设施完备、筑坝规范、排放合理、监控到位。

3、以安全生产许可工作为抓手，全面推进非煤矿山安全标准化建设，所有非煤矿山全部达到五级以上安全标准化水平，其中所有地下矿山和大型露天矿山要达到三级以上安全标准化水平。

4、加强监督检查，严格安全执法，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严厉打击无证非法组织生产、不按开采设计生产等违法违规行为，力争在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非煤矿山的工作上取得较大成效。

5、强化协调联动和综合治理，继续配合国土部门做好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严厉打击无证非法、超层越界、以探代采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在取缔关闭非法生产非煤矿山方面取得新成效。

三、工作重点

1、露天矿山：全面推行“中深孔爆破”技术；必须实行分台阶（分层）开采；规范爆破作业，严格爆破安全距离；严格按照安全规程的要求控制坡面角；严肃查处不按设计或开采方案开采的违规行为。

2、地下矿山：一是严格机械通风管理，严禁掘进工作面无风或微风作业；二是严防大面积采空区塌陷和顶板冒落，必须按设计要求做好保安矿柱的留设，加强顶板管理和巷道支护；三是防止透水事故发生，严格执行“有疑必探、先探后掘”规定，严禁工作面顶水作业；四是全面落实矿用设备检测检验制度，要按照相关标准规定由有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定期进行检测检验，严禁使用不合格设备；五是规范应急预案的管理，按规定组织应急预案演练；六是严肃查处擅自非法违法组织生产的行为。
3、尾矿库：严禁擅自利用废弃或停用尾矿库进行生产；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尾矿排放作业，不得超量排放储存尾矿；禁止尾矿库私堆乱建以及擅自违规加高坝体；健立健全尾矿库相关监测系统，完善相应的监测工作；加强应急救援演练，规范应急预案的管理。

4、采掘施工企业：进一步明确各级安全监管职责，加大安全监管力度，规范采掘施工行为，减少因管理、监管不到位而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
四、工作措施
1、强化非煤矿山安全基础保障能力建设。制定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执法规范，把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工作、改善安全生产条件与“执法行动”及日常工作相结合，切实履行安全监管的工作职责，进一步督促矿山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管理，加大安全管理方面的资金投入，保障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

2、深化安全隐患治理。各地全面深入开展非煤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和问题，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及时整改到位；对存在重大隐患的，要挂牌督办，限期整改，跟踪落实，及时消除，防范重特大事故；对安全隐患和问题较多不能保证安全生产的，要责令停产停业整改。

3、加强对取证矿山的动态监管。各级安监部门要组织对取证非煤矿山的“回头看”督查检查活动，重点检查矿山是否按照开采设计要求进行生产活动，一旦发现存在重大隐患的，必须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对已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且整改无望的，要依法提请当地政府予以关闭。

4、积极配合国土部门的矿产资源开发整合工作。加强对邳州石膏矿区安全生产的监管，对整合后的矿山，要按照新建矿山的要求，必须履行“三同时”等相关手续，严格审核其安全生产条件，依法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对已经通过安监部门批准进行系统改造的石膏矿山，要实施经常性的安全检查，严禁其在改建期间从事生产活动；对未进行改造工程设计以及改造工程设计安全专篇未通过安监部门审查的石膏矿，要实施重点监控，严禁其非法从事建设以及生产活动，并限期补办相关手续，逾期仍不办理相关手续，应提请当地政府予以关闭；对在建矿山要实施动态监管，在其安全设施未经验收以及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前不得投入生产。

5、全面推动非煤矿山开展安全标准化建设。结合安全许可、“三同时”以及日常监管工作，研究制定推进安全标准化工作的政策措施，细化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具体办法，在2009年确定非煤矿山安全标准化典型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安全标准化工作，督促矿山企业建立预防为主、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自我约束机制，促进非煤矿山安全发展。

6、全力推广相关先进适用安全生产技术和装备。严格安全许可制度，严把非煤矿山技改和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准入关，淘汰落后及安全性能低的生产技术、工艺和装备，积极推广露天采石场中深孔爆破开采技术，引导尾矿库采用在线监测设备，鼓励地下矿山使用先进开采工艺，提高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水平。
五、工作要求
1、提高思想认识。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作为继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切实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的有效形式。各级安监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认真研究和部署2010年专项整治工作，并抓实抓细。

2、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按照本方案的要求，结合当地非煤矿山实际，制定本地区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目标和任务，突出工作重点，细化任务，落实责任，加强督查，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3、强化督促检查。各地要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单位的监管力度，结合重大节日、重大活动以及事故易发季节的安全检查，依托专家力量开展专项督查，提高监管工作效能，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4、认真总结经验。各地要不断总结专项整治工作中的经验，研究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和方法，巩固专项整治成果。请各市安监局于2010年12月20日前将年度工作总结书面上报省安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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